
附件1
市本级第一批接入“赣政通”单位名单
	序号
	单位名称
	备注

	1
	市政府办公室
	

	2
	市政府信息办
	

	3
	市商务局
	

	4
	市发改委
	

	5
	市工信局
	

	6
	市人社局
	

	7
	市生态环境局
	

	8
	市林业局
	

	9
	市水利局
	

	10
	市文广新旅局
	

	11
	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12
	市市监局
	

	13
	市医保局
	

	14
	市住建局
	

	15
	市机关事务管理局
	

	16
	市政务服务管理局
	

	17
	市城市管理局
	

	18
	市港口航运管理局
	

	19
	市采砂管理局
	

	20
	市统计局
	

	21
	市审计局
	

	22
	市交通运输局
	

	23
	市民政局
	

	24
	市公路局
	

	25
	市司法局
	

	26
	市教育局
	

	27
	市科技局
	

	28
	市国资委
	

	29
	市金融办
	

	30
	市人防办
	

	31
	市政府驻深办
	

	32
	市政府驻厦办
	


附件2

“赣政通”平台对接实施计划表
	序号
	地区
	工作内容
	完成时限
	责任单位

	1
	市本级
	1.1 以综合协同办公系统项目组的名义发文，将各单位的组织架构信息以及人员信息发送到各单位；各单位根据单位的组织架构更新数据，将更新部分用红色标识出来，更新完成后提交到市政府信息办；将更新数据提交到省信息中心
	9月20日
	市政府信息办、
市政府办公室、
各有关单位

	
	
	1.2完成项目开发对接资金保障相关手续
	10月5日-
11月15日
	市财政局、

市政府办公室、
市政府信息办

	
	
	1.3 综合协同办公系统承建单位配合省信息中心完成数据同步接口联调
	10月8日-
11月20日
	市政府信息办、
OA承建单位

	
	
	1.4各有关单位管理员在管理后台更新本单位组织架构信息及人员信息，更新完成后自动同步到OA系统统一用户中
	11月20日-12月30日
	各有关单位

	2
	庐山市（含庐山管理局）、武宁县、庐山西海风景名胜区、八里湖新区
	2.1 综合协同办公系统项目启动、信息采集、系统部署、系统培训、上线运行
	9月3日-10月20日
	相关县（市、区）政府办、信息办、OA承建单位

	
	
	2.2 参照市本级完成项目开发对接资金保障相关手续
	10月20日-11月20日
	相关县（市、区）财政局、政府办、信息办

	
	
	2.3 各县（市、区）信息办将组织架构信息、人员信息统一整理提交到省信息中心
	11月20日-11月25日
	相关县（市、区）政府办、信息办、OA承建单位

	
	
	2.4 各县（市、区）信息办配合省信息中心完成数据同步接口联调
	11月20日-12月9日
	相关县（市、区）政府办、

信息办、OA承建单位

	
	
	2.5 “赣政通”APP 手机安装、使用操作培训
	12月9日-
12月20日
	相关县（市、区）政府办、信息办、各有关单位、

OA承建单位

	3
	湖口县、都昌县、共青城市、德安县、永修县、浔阳区、濂溪区、九江经开区、柴桑区、瑞昌市、彭泽县
	3.1 参照市本级完成项目开发对接资金保障相关手续
	10月8日-
11月8日
	相关县（市、区）财政局、政府办、信息办

	
	
	3.2 各县（市、区）信息办以综合协同办公系统项目组的名义发文，将各单位的组织架构信息以及人员信息发送到各单位
	10月8日-
10月20日
	相关县（市、区）政府办、信息办、OA承建单位

	
	
	3.3 各单位接收数据，根据单位的组织架构更新数据，将更新部分用红色标识出来，更新完成后提交到各县（市、区）信息办
	10月21日-10月28日
	相关县（市、区）政府办、信息办、各有关单位、

OA承建单位

	
	
	3.4 各县（市、区）信息办将更新的数据同步到OA统一用户中，并将最新的数据提交到省信息中心
	10月28日-11月8日
	相关县（市、区）政府办、信息办、OA承建单位

	
	
	3.5 综合协同办公系统承建单位配合省信息中心完成数据同步接口联调
	11月10日-11月20日
	相关县（市、区）政府办、

信息办、OA承建单位

	4
	修水县
	4.1 参照市本级完成项目开发对接资金保障相关手续
	10月8日-
11月8日
	修水县财政局、政府办、

信息办

	
	
	4.2 完成组织架构以及人员信息整理工作
	11月9日-
11月21日
	修水县政府办、信息办

	
	
	4.3 综合协同办公系统承建单位配合省信息中心完成数据同步接口联调
	11月21日-12月20日
	修水县信息办、
OA承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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